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器材管理借用麥克風、投影機、幻燈機、活動電視櫃-文藝學院



	作業步驟
	一、至管理員室憑學生證借用。
二、由管理員配合使用者教導使用。


	作業要領
	

	法令依據
	

	協調單位
	文藝學院各系所

全人通識課


	注意事項
	


